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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到期保险变更内容 

 

出国到期保险是为了缓解企业一次性支付退职金时的负担，保护根据雇佣许可制入境的外国人劳动者能

够领取到退职金，为其顺利归国提供保障而出台的。 

 

雇佣劳动部 

韩国产业人力公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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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7月29日起，申请出国到期保险金的外国人劳动者可在出国后领取。 

 

外国人劳动者出国前在国内申请保险金，申请保险金时从下列两种方式中进行选择①通过国外帐户收款

等国外领取，②出国当天在机场领取。根据本人所选方式领取保险金即可。 

※但是，归国费用保险金与之前相同，在出国前支付。 

 

什么是出国到期保险？ 

 

根据「关于外国人劳动者的雇佣等法律」，为缓解一次性支付外国人劳动者退职金的负担，雇用外国人

劳动者的企业应义务加入该项保险。 

 -适用对象: 雇佣长期劳动者1人以上, 雇佣就业活动时间剩余1年以上外国人劳动者的企业 

 

* 适用除外: 适用外国人劳动者雇佣特例的建筑行业  

- 加入时期及处罚规定: 自劳动合同生效日起15天内 

* 未加入时处以500万KRW以下的罚款  

-缴纳保险费 : 将外国人劳动者每月正常工资的8.3%向负责外国人劳动者专用保险的保险公司进行缴纳。 

 

 -注意事项 : 外国人劳动者向保险公司申请出国到期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将向企业通报预计保险金支付

金额，企业必须支付该保险金与法定退职金的差额。  

 

出国到期保险金申请及支付步骤  

-外国人劳动者因滞留期到期出国时，需在一个月前（完成出国预定申报后） 

向保险公司（三星火灾）申请保险金， 

在下列两种方法中进行选择① 通过国外账户收款的方式进行领取，②在通过机场出国审查台后直接领

取现金之后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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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到期保险金与退职金的差额部分，与是否出国无关，因出国或工作单位变更等原因导致劳动合同终

止时，可向企业提出申请，在国内领取。 

* 外国人劳动者为申请差额部分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确认保险金额时，保险公司导入下列步骤为其进行

确认 

 

▶ 回到本国后在国外领取的方式 



雇佣变动申报，出国预定申报 

企业，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前1个月 

 

发送预计领取保险金等的通知 

保险公司 

（自动发送） 

 

申请保险金 

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1个月内 

 

接收申请表及审查 

保险公司 

接收申请后1~2天内 

 

法务部出国确认，立即支付保险金 

保险公司-银行 

出国后1~2天内 

 

海外汇款 

汇款代理银行 

立刻 

 

收款国家当地收取 

当地收取银行 

汇款后1~2天内 

 

领取保险金 

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后14天内 

 

▶ 出国当天在机场领取的方式(仁川国际机场)  

申请保险金(申请时选择机场支付)  

外国人劳动者 

 

发放保险金支付通知 

保险公司-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当天向机场银行提交保险金支付通知 

外国人劳动者–银行 

 

发放保险金换钱领取证 

银行-外国人劳动者 

 



通过出国审查台后到换钱所领取保险金后出国 

外国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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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劳动者专用保险相关主要法律修改事项 

*有关外国人劳动者的雇佣等法律修改（‘14.1.28 颁布, ’14.7.29 实施） 

☞ 修改后的法律可通过国家法律信息中心(www.law.go.kr)进行确认。 

 

① ☞外国人劳动者的保险金（出国到期保险及归国费用保险）申请作废时间延长（2年→3年） 

② 设置·运营休眠保险金管理委员会（实施找回休眠保险金制度） 

③ 变更出国到期保险金的支付时间 

作废时间到期的保险金不作为保险公司的收益，不归属保险公司，将向韩国产业人力公团转移·运作 

通过休眠保险金等管理委员会的审议·表决，将继续实施为外国人劳动者找回休眠保险金的制度 

规定出国到期保险金的支付时间为‘自出国日起14日内’ 

（因滞留资格变更或死亡而提出申请，或出国后申请时，将于出国日起 1 4日内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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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劳动者专用保险的种类及内容 

区分 出国到期保险 归国费用保险 保证保险 伤害保险 

引进目的 
为缓解一次性支付

退职金的负担 

充当归国时必要费

用 

为应对拖欠外国人劳

动者工资的情况 

为应对工伤以外

的死亡․疾病 

依据 
外国人劳动者雇用法第13

条。同一法律施行令第21条 

外国人劳动者雇用法第15

条。同一法律施行令第22条 

外国人劳动者雇用法第23

条。同一法律施行令第27条 

外国人劳动者雇用法第

23条。同一法律施行令

第28条 

加入对象  企业 外国人劳动者 企业 外国人劳动者 

适用    

对象 

- 雇佣长期劳动者1

人以上  

․ 4人以下的单位从 

’11.8.1起适用 

․  雇佣就业活动时

间剩余1年以上

外国人劳动者的

企业 

-中国，菲律宾，印度

尼西亚，泰国，越

南：40万KRW 

-蒙古及其他：50万KR

W  

-斯里兰卡 : 60万KRW 

- 属于下列两种情况

之一时 

․不适用工资债权保

障法的单位 

․雇用长期劳动者未

满300人的单位 

雇佣外国人劳动

者的企业或单位 

被保险人

或受益人 
外国人劳动者 外国人劳动者 外国人劳动者 外国人劳动者 

加入时间

及 

处罚规定 

自劳动合同生效日

起15天内 

-处以500万KRW以下

的罚款 

自劳动合同生效日

起80天内 

-处以500万KRW以下

的罚款 

自劳动合同生效日起

15天内 

-处以500万KRW以下

的罚款 

自劳动合同生效

日起15天内 

-处以500万KRW以

下的罚款 

保险金  

缴纳方法 

每月缴纳月基本工

资的8.3%进行积累 

一次性支付 

因国家不同 

40～60万KRW 

一次性支付，每名

劳动者1年/15,000

KRW（保费比率 年

0.476%） 

一次性支付 3年/

20,000余KRW （因

性别年龄不同进

行差等计算） 

保险金 

 

支付理由 

未脱离工作单位，1年

以上工作的外国人劳

动者出国 

外国人劳动者出国

（临时离境除外） 

-企业发生拖欠工资时

予以支付的原则 

外国人劳动者发

生工伤以外的死

亡或后遗症 

支付金额 

-1年以上工作，工

作天数达到350天

以上的单位 

-从首次缴费日起，

加入时间超过12

个月以上的单位 

雇佣劳动部部长告示 

金额200万KWR以内 

（劳动者1人标准） 

-伤害死亡，后遗

症：最高3千万K

RW 



 

101.5～106%,  

101.5～106% -疾病死亡，高度

残障：1.5千万K

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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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事项Q&A 

1) 因外国人劳动者雇佣相关法律的修订，申请及领取出国到期保险金有哪些变化？  

-与修订前一样，在各企业工作1年以上，具有保险金申请权的外国人劳动者因滞留期到期出国

时，应于出国1个月前（出国预定申报后）向保险公司（三星火灾）提出申请 

* 但，发生工作单位变更时，应在离开最后一个单位后进行申请  

-保险金领取方式由之前的国内领取变更为可于出国后在本国以国外汇款的方式领取，或于出

国当天在仁川机场领取。  

* 工作１年以上的外国人劳动者因滞留资格变更，或发生死亡时领取方式与变更前一致，提出

保险金申请后在国内领取。（自申请日起14天内支付） 

2) 国外账户汇款，机场支付等出国到期保险金领取方式如何决定？  

外国人劳动者在出国前进行保险金申请时，在下列4种保险金领取方式中进行选择，保险公司

将在对外国人劳动者出国事实予以确认后，向该劳动者以其选择的方式支付保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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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本人没有国外账户，归国后是否无法领取保险金？ 

外国人劳动者本人没有国外账户时也可在国外进行领取 

-使用滞留韩国期间专为汇款而开设的从国内向国外汇款专用账号申请时，汇款将可通过与该

国外汇款专用账号联动的当地账号（家人，第3者等）自动完成，在国外领取即可。 

- 申请人若无国外当地账号，或无国外汇款专用账号（国内账号），也可申请通过当地银行直

接汇款的方式*完成国外领取。 

* 外国人劳动者申请保险金，银行会发给外国人劳动者固有号码→外国人劳动者在归国后访问

区分 支付方式 

 

归国后 

在国外 

领取的 

方式 

向本人的国外账户存款 向本人的当地账户汇款 

国外汇款专用账户 

- 没有本人的国外账户也可 

向与当地账户(家人,第3者)联动的国

外汇款专用账户(国内账户)汇款 

当地银行直接汇款 

-本人无国外账户，或无国外汇款专

用账户也可 

申请保险金时，从银行获得固有号

码，本人于归国后在指定的当地银

行进行领取 

 

   出国当天 

   在机场 

   领取的 

   方式 

机场支付 出国当天在机场前往银行支行，提

交保险金支付通知，领取收领证

后，通过出国审查，向换钱所出示

收领证后领取保险金 



指定的当地银行，提交固有号码及身份证，在银行领取保险金即可。 

 

4) 如想于出国当天在机场领取保险金，应如何做？ 

申请保险金时，在领取方式一栏中选择‘机场支付’，保险公司会在申请之后向外国人劳动者

发放‘保险金支付通知’ 

-外国人劳动者在出国当天持护照，机票，保险费支付通知，前往机场内指定的银行，向银行

提交保险金支付通知，银行在确认护照及机票等信息后，向外国人劳动者提供‘换钱收领证’ 

-外国人劳动者完成出国审查，前往免税店内的换钱所，出示换钱收领证，以所需要的国家货

币（现金）领取保险金即可。  

申请保险金 (申请时选择机场领取)  

外国人劳动者 

 

发放保险金支付通知 

保险公司-外国人劳动者 

 

出国当天向机场银行提交保险金支付通知 

外国人劳动者-银行 

 

发给保险金换钱收领证 

银行-外国人劳动者 

 

通过出国审查台后前往换钱所领取保险金后出国 

外国人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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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汇款接收国的金融系统不是十分完善，出国后保险金支付是不是不能正常进行？  

我们已经通过国内主要银行向15个汇款接收国完成了4类国外汇款，， 

（①国外账户打款，②国外汇款专用帐户，③当地银行直接汇款）相关系统正在构建中，目前

还未有因当地国家的金融体系问题导致无法领取保险金的事例发生。  

☞ 有关国外汇款方式，请参照问题解答第2项的内容。 

同时，现在（法律施行以前）如果出国前在国内未能申请保险金，出国后在国外也可申请保险

金，此时将通过国外账户汇款等方式进行保险金支付。 

*13年有1,500名外国人劳动者（8亿KRW）在国外申请领取了保险金，如果还是因本国的金融体

系不够健全而感到担忧，希望在回国前领取保险金时，可在出国当天在仁川机场完成出国审查

后领取现金后再出国。 

☞ 机场支付申请及步骤，请参照问题解答第4项的内容。 

 

6) 因不可避免的原因在出国前未能提出申请时，如果领取保险金？  

如在出国前未能提出保险金支付申请，可于回国后通过当地的EPS中心，发送机构等提交保险

金申请书，以国外账户汇款等方法领取保险金。  

*在法律修订前出国后也可在本国申请保险金，法律修订后将出国申请时从申请日起14天内予



以支付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 

另外，这次法律修订还将保险金的作废时间进行了延长（2年→3年），大幅强化了保险费领取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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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申请,超过作废时间（3年）的休眠保险金也可通过韩国产业人力公团EPS中心发送机构等找回，该制

度将予以实施。  

*保险金已过作废时间，本人在国外可通过EPS中心及发送机构进行保险金申请，得到支付。（EPS中心

及发送机构代理保险公司接收保险金支付申请） 

7) 现在企业主经营情况不佳，出国后领取保险金的话会不会难以得到支付？  

出国到期保险不是从企业进行支付，而是由企业在与外国人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将该劳动者作为被

保险对象在保险公司累积的保险金所构成。  

因此，该外国人劳动者在出国前向保险公司直接申请，即可获得保险金支付，该保险金与企业经营状况

或是否有拖欠工资的意向无关，外国人劳动者向保险公司提出申请即可获得支付。 

8)外国人劳动者在变更工作单时，变更之前所在单位的出国到期保险金也是在出国后支付吗？ 

依据本次修订法律规定，外国人劳动者在国内滞留期内即使变更工作单位，也可在出国14天内一并获得

包括最终工作单位，变更前单位在内的出国到期保险。 

* 例如) 滞留期内在A,B,C共3个企业工作，最后在C企业离职时，可将A,B,C三家单位的出国到期保险一

并进行申请，保险金将在出国后予以支付。. 

 

当出国保险金比退职金少时，差额部分与是否出国无关，因出国或工作单位变更导致劳动合同终止时，

外国人劳动者可向企业直接提出申请，在国内获得支付， 

外国人在变更工作单位时，可向变更前所在企业提出出国到期保险及退职金差额申请，并获得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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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修订法施行日期为’14.7.29，法律施行日‘14.7.29以后出国的人是在出国后才能获得出国到期保

险金吗？ 

出国到期保险支付时期（从出国日起14天内）规定是指于法律施行日以后申请保险金时，予以适用。

（法律附则第2条） 

因此，完成出国预定申报或雇佣变更申报的外国人劳动者于‘14.7.29以前申请保险金时，即使是在修

订法施行日（’14.7.29）以后出国，也可按照之前的方法在国内领取保险金。  

例如）①完成出国预定申报及雇佣变更申报的外国人劳动者在’14.7.28申请保险金时，可按照之前方法

在国内领取保险金后再出国。 

② 完成出国预定申报及雇佣变更申报的外国人劳动者在’14.7.29申请保险金时，可在出国日后领取保

险金。 

 

10) 出国到期保险如未达到退职金金额时，工作单位需额外支付差额吗？ 

 

「劳动者退职金保障法」规定的退职金是最低标准，工作单位所缴纳的出国到期保险金比法定退职金少

时，应向劳动者额外支付差额部分。 

< 退职金 – 出国到期保险领取额 = 工作单位应额外支付的金额 > 

 

11) 法定退职金和出国到期保险金的差额也必须在出国后才能领取吗？  

 

法定退职金和出国到期保险金的差额与是否出国无关，因出国或变更工作单位而终止合同时，直接向单

位提出申请，在国内领取即可。 



*有关法定退职金和保险金的差额事项，本次法律修订时无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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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出国前应准确了解出国到期保险的金额和退职金差额，才能向工作单位提出支付申请，如何确认上

述金额？ 

现在保险条款上规定，在领取前可对出国保险金额进行确认， 

但是为了更明确地确认相关金额，保险公司将完善相关制度，当工作单位或外国人劳动者向保险公司提

出申请，要求确认该保险金额时，能够立即交付出国到期保险金额预计领取额书面通知。 

 

通过这一制度外国人劳动者可于出国前，申请保险金时，预先以书面形式了解到出国到期保险预计领取

金额，以此为依据向工作单位提出支付退职金差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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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部电话号码 

※ 雇佣劳动部综合咨询中心 

• 1544 - 1350 (韩国人) / 无区号 直接拨打1350 (外国人/ 英语,汉语) 

 

编号 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号码 

1 首尔雇佣中心 首尔特别市中区长校洞１号长校大厦４层 02-2004-7397 

2 瑞草雇佣中心 首尔特别市瑞草区方背3洞1022-10  02-580-4983 

3 首尔江南雇佣中心 首尔特别市江南区大峙洞889-13，金刚大厦7-10层 02-3468-4794 

4 首尔东部雇用中心 首尔特别市松坡区可乐洞78松坡 IT风险大厦东楼3-5层 02-2142-8924 

5 首尔西部雇用中心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桃花洞173，Sam Chang大厦4-5层 02-2077-6000 

6 首尔南部雇用中心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杨平洞1街115号 02-2639-2300 

7 首尔北部雇佣中心 首尔特别市芦原区上溪6洞734-2 02-2171-1816 

8 首尔冠岳雇佣中心 首尔特别市九老区九老3洞182-4Daerung邮政大厦3期2-3层 043-845-7114 

9 仁川雇佣中心 仁川南东区九月3洞1112号（文化会馆路125） 032-460-4701 

10 仁川北部雇佣中心 仁川广域市桂阳区桂山洞1063-12Young San大厦2-5层（长堤路1032） 032-540-5718 

11 富川雇佣中心 京畿道富川市远美区中3洞1086-3（桂南大路235） 032-320-8900 

12 金浦雇佣中心 京畿道金浦市场基洞1604World Tower大厦3-5层 031-999-0912 

13 议政府雇佣中心 京畿道议政府市佳陵洞754新东亚palladium大厦1-2层 031-828-0812 

14 九里雇佣中心 京畿道九里市仁昌洞670-1Tae Young大厦2层 031-560-5840 

15 南阳州雇佣中心 京畿道南杨州市京春路953 Geum Maru大厦3层 031-560-1991 



16 高阳雇佣中心 京畿高阳市一山东区獐项洞736-2，Rodeo Tower大厦 031-920-3951 

17 水原雇佣中心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区仁溪洞939号新东亚Pastel2-4层 031-231-7864 

18 龙仁雇佣中心 京畿道龙仁市器兴区旧葛洞581-1江南Nplus大厦3-4层 031-289-2210 

19 华城雇佣中心 广州市西区治坪洞1220（现代海上大厦2层） 062-350-1424 

20 城南雇佣中心 京畿道城南市中院区岛村洞569号岛村大德大厦2期4-6层 031-739-3161 

21 京畿广州雇佣中心 京畿道广州市驿洞27-86号（广州路216）Sun Hwa大厦3.4层 031-799-2740 

22 利川雇佣中心 京畿道利川市仓前洞443-37Won大厦1-3层 031-644-3811 

23 安养雇佣中心 京畿道安养市万安区安养4洞679-91号安养Messe大厦4层 031-463-0771 

24 光明雇佣中心 京畿道光明市铁山洞463-38Hillpalace 1-2层 02-2680-1500 

25 安山雇佣中心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古栈洞520-1（元古栈11路） 031-412-6954 

26 始兴雇佣中心 京畿道始兴市正往洞33-1正往大厦3层 031-496-1909 

27 平泽雇佣中心  京畿道平泽市二忠洞608 Jang Dang大厦2层（中央路4街60号） 031-646-1258 

28 春川雇佣中心  江原道春川市硕士洞885-3Nexus大厦2-5层 033-250-1900 

29 江陵雇佣中心  江原道江陵市校洞1003-18信协大厦 033-610-1919 

30 原州雇佣中心 江原道原州市开云洞451-4Hanshin大厦3层 033-769-0900 

31 太白雇佣中心 江原道太白市繁荣路341 033-552-8605 

32 三陟雇用中心 江原道三陟市南阳洞332，Hyun Jin大厦4层 033-573-9914 

33 宁越雇佣中心 江原道宁越郡宁越邑永兴5里976-1（本所所在） 033-371-6260 

34 釜山雇佣中心 釜山广域市镇区杨亭洞150-3釜山雇佣中心 051-860-1919 

35 釜山东部雇佣中心 釜山广域市水营区广安洞89-18雇佣中心大厦 051-760-7103 

36 釜山北部雇佣中心 釜山广域市北区华明3洞2270-3中心大厦1-5层 051-330-9900 

37 昌原雇佣中心 庆尚南道昌原市上南洞27-3雇佣中心大厦6层 055-239-0900 

38 蔚山雇佣中心 蔚山广域市南区三山洞1604-2 052-228-1919 

39 金海雇佣中心 庆尚南道金海市府院洞611-5 055-330-6421 

40 梁山雇佣中心 庆尚南道梁山市中部洞685-1 055-379-2400 



41 晋州雇佣中心 庆尚南道晋州市将台洞127-12安城大厦2-5层 055-760-6743 

42 统营雇佣中心 庆尚南道统营市光道面竹林里1580-18 055-650-1800 

43 大邱雇佣中心 大邱广域市瘦城区泛鱼洞45-31 053-667-6000 

44 大邱西部雇佣中心 大邱广域市西区内唐洞469-3 053-605-6500 

45 浦项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浦项市北区竹岛洞618-3 054-280-3000 

46 庆州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庆州市城东洞59-5，城东新村金库3,4层 054-778-2500 

47 龟尾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龟尾市松亭洞52，52-4号（白山路108） 054-440-3300 

48 荣州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荣州市Wondang路68（休川3洞36号） 054-639-1136 

49 文庆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文庆市茅田路85-3 054-559-8232 

50 安东雇佣中心 庆尚北道安东市Gyeongdong路400 054-851-8041 

51 光州雇佣中心 光州北区北洞190-1 062-609-8500 

52 全州雇佣中心 全罗北道全州市德津区太平路79号（镇北区410-1） 063-270-9100 

53 益山雇佣中心 全罗北道益山市益山大路52路11 063-840-6526 

54 群山雇佣中心 全罗北道群山市助村路62 063-450-0600 

55 木浦雇佣中心 全罗南道木浦市上洞1121-4 061-280-0500 

56 顺天雇佣中心 全罗南道顺天市照礼洞1245号 061-720-9114 

57 丽水雇佣中心 全罗南道丽水市文水洞111-1（本所所在） 061-6500-155 

58 大田雇佣中心 大田西区炭坊洞659 042-480-6000 

59 青州雇佣中心 纵情北道青州市兴德区司仓洞171-5Worldpia商住大楼2-4层 043-230-6700 

60 天安雇佣中心 忠清南道天安市西北区星井洞1437忠南大厦2-5层 041-620-7400 

61 忠州雇佣中心 忠清北道忠州市文化洞507  043-850-4000 

62 保宁雇佣中心 忠清南道保宁市鸣川洞498-6 041-930-6200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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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三星火灾财团）联络处 

三星火灾海上保险（株） 现代海上火灾保险（株）LIG损害保险（株）东部火灾海上保险（株） 

韩华损害保险（株） 

 

业务内容 : 保险加入，保险金申请及支付 

出国到期 归国费用 伤害保险 : 三星火灾咨询中心及16个客服中心 

 - 专用保险客服中心: 首尔龙山汉江大路38街37（龙山洞5街）  

T:02-2119-2400(www.samsungfire.com) 

- 16个客服中心指定现况  

 

编号 公司名 地址 电话号码 

1 

三星火灾 

京畿道水原市八达洞劝光路205，三星火灾大厦3层（仁溪洞） 031-230-1042 

2 京畿道安山市檀园区光德大路259三星火灾大厦1层（古栈洞） 031-413-7144 

3 京畿道议政府市市民路62三星生命议政府社屋3层（议政府洞） 031-876-8115 

4 忠南天安市东南区清水14路96白石文化中心9层（清堂洞） 041-559-3714 

5 庆南昌原市马山会原区3.15大路674三星火灾大厦2层（石田洞） 055-250-2518 

6 京畿道城南市寿井区城南大路1171三星火灾大厦1层（寿进洞） 031-758-8114 

7 京畿道平泽市京畿大路261BYC大厦5层（碑前洞） 031-657-6094 

8 忠北忠州市国原大路113BYC大厦3层（校岘洞） 043-845-7114 

9 

现代海上 

京畿道水原市劝善区孝园路268现代海上大厦1层（劝善洞） 031-230-0543 

10 仁川市南东区未来路7现代海上大厦1层（九月洞） 032-222-1206 

11 釜山东区中央大路240现代海上釜山社屋2层（草梁洞） 051-960-1025 

12 广州市西区市厅路72现代海上大厦2层（治坪洞） 062-350-1424 

13 巍山市南区繁荣路131现代海上大厦2层（达洞） 052-229-1211 

14 LIG 损 害 保

险 

LIG损害保险全北驿山市Hana路464 Daeseong大厦4层（於阳洞） 063-839-3983 

15 东部火灾 东部火灾大邱中区达区伐大路2058Allianz大厦12层（南山洞） 053-251-4137 

16 韩华损害保

险 

韩华损害保险仁川市富平区富平大路75大韩生命大厦9层（富平洞） 032-501-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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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产业人力工团 电话号码 

 

编号 公司名 地址 电话号码 

 工团总部 巍山广域市中区宗家路345 052-714-8572 

1 首尔地区总部 首尔特别市麻浦区白凡路31路21 02-3274-9621 

2 首尔东部支部 首尔特别市广津区Ttukseom路32路38 02-2024-1755 

3 首尔南部支部 首尔特别市永登浦区Beodeunaru路110 02-6907-7120 

4 江原支部 江原道春川市东内面原昌gogae路135 033-248-8506 

5 江陵支部 江原道江陵市沙川市芳洞路60 033-650-5722 

6 中部地区总部 仁川市南东区南东区南东西路209 032-820-8652 

7 京畿支部 京畿道水原市劝善区好梅实路46-68 031-249-1247 

8 京畿北部支部 京畿道议政府市楸洞路140 031-850-9132 

9 城南支部 京畿道城南市水井区城南大路1217 031-750-6234 

10 釜山地区总部 釜山广域市北区金谷大路441号路26 051-330-1835 

11 釜山南部支部 釜山广域市南区新仙路454-18 051-620-1935 

12 庆南支部 庆南昌原市城山区斗大路239 055-212-7225 

13 巍山支部 巍山广域市南区繁荣路173 052-220-3262 

14 大邱地区总部 大邱广域市达西区城西工团路213 053-580-2362 

15 庆北支部 庆北安东市西后面鹤驾山温泉路42 054-840-3021 

16 浦项支部 庆北浦项市北区法院路140号路9 054-251-8517 

17 光州地区总部 光州广域市北区尖端venture路82 062-970-1751 

18 全北支部 全北全州市德Ji津区Yusang路69 063-210-9202 

19 全南支部 全南顺天市顺光路35-2 061-720-8522 

20 木浦支部 全南木浦市荣山路820 061-288-3333 

21 济州支部 济州济州市Bokji路19 064-729-0725 

22 大田地区总部 大田市中区西门路25号路1 042-580-9162 

23 忠北支部 忠北青州市兴德区1循环路394路81 043-279-9016 



24 忠南支部 忠南天安市西北区Cheonilgo1路27 041-620-7625 

 

 

韩国产业人力工团客服中心：1644-8000 外国人力咨询中心：1577-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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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劳动者4大专用保险说明 

• 出国到期保险（缓解退职金负担） 

•归国费用保险（充当飞机票费用） 

•保证保险（应对拖欠工资） 

•伤害保险（应对死亡，疾病） 

 

邮）681-240 巍山广域市中区宗家路345 

国际人力本部外国人力局外国人保险TF组 

 

 

 

 

 

 


